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决策部署，按照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切实保障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要求，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坚持多措并举，对强化

摸排措施、强化基本生活保障、加大特殊困难群众临时救助、统筹各项救助政策措施等提出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大困难群众帮扶力度，确保兜住兜准兜好基本民生
保障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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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扎实做好基本生活救
助工作。 落实好低保、特困有关
政策，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
众纳入保障范围， 至 7 月底，全
省共有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61.78 万人，同比增长 4.8%。 为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增发一次性生
活补贴，拟发放约 7300 万元，预
计 8 月底发放到位。 落实社会救
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全省城乡
低保平均标准从每人每年 8580
元提高到 9913 元， 特困人员平
均供养标准从每人每年 21888 元
提高到 24912 元。 及时启动社会
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今年以来共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 1756.7 万元、惠及困
难群众 35.1 万人次。

二是加大困难群众临时救
助力度。 对符合条件的未参保失
业人员，本人申请后经审查批准
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受疫情
影响严重的地区可为临时生活
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
金。 对生活困难的未就业或创业

失败大中专毕业生等青年，根据
实际需要及时采取临时救助等
相应帮扶措施。 对其他基本生活
受到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人员，
及时通过临时救助给予帮扶。 今
年以来， 全省共实施临时救助
13.57 万人次、 支出救助金 1.86
亿元； 其中因疫实施临时救助
4.8 万人次、 支出救助金 1982 万
元，对失业或未就业人员实施临
时救助 1142 人次、 支出救助金
506 万元。

三是巩固提升点题整治。 持
续开展困难群众“漏保”“漏救”
点题整治巩固提升工作，通过与
医保、残联、信访等部门数据比
对， 梳理疑似困难群众数据 62
万条，定点推送各地摸排，跟进
落实救助帮扶措施。 全省各地组
织动员基层干部、 村级组织、社
会救助协理员、网格员、社会工
作者等， 网格化逐户摸排 68.35
万人次，精准帮扶 1.5 万人。

四是提高救助可及性、时效
性。 进一步优化疫情期间临时救

助申请流程， 落实“先行救助”
“分级审批”等政策规定，适度提
高中高风险区域乡镇（街道）临
时救助备用金下拨额度和审批
额度。 充分发挥县级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作用，
对遭遇重大生活困难的，可采取

“一事一议”方式提高救助水平。
落实“社会救助一件事”，推进社
会救助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 畅
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及时有效
处置群众求助事项。

五是推动形成“物质+服务”
救助方式。 印发《福建省民政厅
关于开展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
点工作的通知》， 指导各地推进

服务类社会救助发展，积极探索
创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做法，逐步实现“物质+服
务”的救助模式。 积极开展“慈善
手拉手”专项行动，动员各类慈
善组织策划实施项目超 419 个，
帮扶困难群众约 56.1 万人次。建
设镇街社会工作站 1101 个，配备
驻站社工 2415 人，协助各地开展
社会救助工作。

六是强化社会救助监督管
理。 加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监管，充分发挥乡村振兴（扶贫
惠民） 资金在线监管系统作用，
对社会救助资金实行全程监管。
自觉接受纪检监察、审计部门监

督， 确保各项政策得到落实，资
金规范、精准使用。

七是加强组织保障。 督促指
导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底线意识，聚焦困难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进一步统筹整合
救助资源、加强政策衔接配合，切
实兜住兜准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底线。深入开展“社会救助
政策宣讲进村（社区）”活动，加强
政策宣传和基层经办人员业务培
训， 不断提高政策知晓率和救助
服务水平。 今年以来全省分级分
期举办培训班 2104 场次， 培训
县、乡、村经办人员 4.8万人次。

（据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七方面举措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为贯彻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

底线，按照福建省委、省政府和民政部、财政部有关部署要
求，近日，福建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切实保障好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通知》，从七个方面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一 、强化摸排措施 ，全面掌
握困难群众底数

健全完善社会救助主动发现
机制，切实摸清困难群众底数、精
准掌握困难类型，对症下药，及时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一是构建主
动发现网络，线下全覆盖排查。充
分发挥县、乡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联动”， 社会工作者等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用“铁脚板”做到
全覆盖入户走访摸底排查。 二是
聚焦重点对象群体， 线上定期数
据比对。密切关注低保边缘户、乡
村振兴部门推送的“三类户”等群
体基本生活遇困情况， 定期同人
社、教育、住房、医疗卫生、乡村振
兴、 残联等部门和单位开展信息
比对，及时发现救助需求，跟进实
施救助。三是线上线下双联动，确
保精准救助。 及时将线上比对出
的存疑信息数据推送基层入户核
查，提高救助的针对性、有效性和
精准度。同时，畅通社会救助服务
热线， 做到困难群众诉求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

二、扎实做好困难群众救助
帮扶工作

全区各地认真落实自治区民

政厅、财政厅《通知》要求，切实保
障好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一是
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按照每人不
低于 300元的标准，为全区城乡低
保对象、 特困人员增发一次性生
活补贴。截至目前，全区已发放一
次性生活补贴 4.39亿元。 二是规
范临时救助审批额度。对 2000元
以下的临时救助申请， 由县级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委托乡镇（街道）
审批， 优先从临时救助备用金中
支出，切实发挥“救急难”作用。 临
时救助备用金不足时由乡镇（街
道）提出申请，县级民政和财政部
门按照实际情况及时给予补充。
三是健全价格联动机制。 联合自
治区发展改革委等 7 家部门印发
《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的通知》，将城乡价格临时补贴最
低标准由原来的 12 元、8 元统一
提高至 20元，实现城乡统筹。今年
6月，哈密市、塔城地区启动价格联
动机制，共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60.4
万元，惠及 3万余人。

三、有效保障受疫情影响特
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全区各级民政部门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自治区疫情防控决
策部署，充分运用各项帮扶救助
措施，帮助因疫遇困群众渡过难
关。 一是对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
复工、 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
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
覆盖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
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经本人
申请，由务工地或经常居住地发
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截至 7 月
底，全区对未参保失业人员共实
施临时救助 3265 人次， 发放资
金 754.08 万元。 二是加大对生活
困难未就业大学生等青年的救
助帮扶力度，对因医、因学、创业
失败或疫情等原因长期无法就
业，造成生活困难的，按规定给
予临时救助等相应帮扶措施。 截
至 7 月底，全区已对 3057 名未就
业大学生实施了临时救助。 三是
对因疫情灾情导致暂时滞留的
临时遇困外来人员，由急难发生
地直接实施临时救助；对疫情影
响导致农业生产有困难的困难
群众，及时给予生产帮扶，确保
夏收秋种工作不受影响。 及时送
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乌鲁
木齐市为 1.6 万余户低保、特困、
低保边缘等家庭，免费发放价值

48.74 万元的“蔬菜包”。 伊宁市
紧急下拨 80 万元临时救助资
金，帮助临时遇困的 253 人渡过
难关。 同时，协助做好疆外新疆
户籍困难务工人员基本生活保
障工作，配合当地民政部门跟踪
帮扶。

四、优化完善社会救助服务
方式

全区各级民政部门积极探
索救助服务方式，进一步提升政
策温度、救助速度，切实兜好基
本民生保障底线，使发展成果更
好惠及困难群众。 一是针对困难
群众实际需要，统筹运用发放实
物、 现金和提供服务等方式，为
困难群众提供精准救助帮扶，不
断提升分类化、 差异化救助水
平。 二是做好“一老一小”人员关
爱服务， 对生活困难老年人、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和监护缺失儿
童提供走访探视、 照料服务，指
导各地督促照料服务人员认真
履行委托照料服务协议，照顾好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日常生活。
三是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
有效衔接，鼓励、支持慈善组织
等社会力量，对不符合救助条件

或经各类专项救助后仍有严重
困难的群众提供物资捐赠、生活
照料、心理疏导等多样化服务。

五、切实强化社会救助资金
监管

督促指导全区各地民政部
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监
督管理，将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一是落实
各级配套资金责任，强化部门协
调配合， 统筹使用好各级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形成救助
合力。 二是严格按照资金监管
相关规定， 严禁擅自扩大资金
支出范围、挤占、挪用、截留、滞
留救助资金等问题发生， 有效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以零容忍
的态度守护好困难群众每一分

“保命钱”。 三是指导各地民政
部门深入开展社会救助领域群
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综合治
理，6 月以来， 先后通过召开视
频调度会、派出实地检查指导组
等方式， 严肃查处虚报冒领、截
留私分、贪污侵占救助资金以及

“关系保”“人情保”、吃拿卡要等
违规违纪行为。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新疆：多措并举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